
CB(2)2751/03-04(03)號文件

《2003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14 (a) 將該條重編為第 14(2)條。

(b) 加入 —

“(1)  第 18(2)(c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

      “(c)  申請人沒有曾犯錯失或做出不

當行為導致第 5(2)或 6(1)條所指

的有關指明；及”。”。

(c)   在第(2)款中刪去建議的第 18(2B)(a)條而代以 —

“(a)  申請人沒有曾犯錯失或做出不當行

為而導致涉及有關財產的檢取或扣

留；及”。


